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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统计局
关于印发《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举报规定》的

通 知
石统发〔2020〕29 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

位，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《石柱县统计局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举报规定》经县统计局局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统计局

2020 年 6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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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县统计局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举报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

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，健全统计违法举报工作制度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

假、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，参照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完善统计违法

举报工作制度的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重庆市统计局统计造假弄虚

作假举报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石柱县统计局对统计违法举报的受

理、核实和处理。

第三条 举报管理工作遵循依法、公正、及时原则，对举报

人信息严格保密。

第二章 举报渠道

第四条 县统计局设立统计违法举报电话，电子邮箱，通过

石柱县政府网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、电子邮箱、通信地址等举报

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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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县统计局各专业科室通过日常监控发现数据异常

并移交县统计行政执法支队的线索，按《石柱县统计局统计数据

质量监控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三章 举报受理

第六条 县统计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受理各类统计违法举报。

第七条 建立健全举报登记制度，填写举报信息登记表，记

录举报人信息、举报时间、举报渠道、举报事项及其涉及区域等

相关信息。匿名举报的应当予以标明。

第八条 接到电话举报的，填写电话记录单，并根据情况建

议举报人提供书面材料；接到电子邮件、来信举报的，应当保证

举报材料的完整。

第九条 收到的举报进行初审后，按照下列情况办理：

（一）举报事项属于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，应当及时受理，

并报告县统计局领导；

（二）举报事项属于统计部门职责和管辖范围，但不属于违

反统计法律法规的，转交县统计局有关职能科室；

（三）举报事项不属于统计部门职责和管辖范围的，应当采

取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反映，或者将举报材料

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；

（四）举报事项不明确或者被举报对象不确定的，不予受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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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举报事项已得到处理，举报人就同一事项再次举报，

且未提出实质性新线索的，不予受理；

（六）举报事项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办理时限

内，举报人就同一事项再次举报的，不予受理。

第四章 举报处理

第十条 依据统计法律法规、统计调查制度、各专业掌握的

数据报送情况对举报事项进行审查，认为举报事实清楚、违法情

节严重的，经县统计局领导批准立案查处。

对于举报事实比较清楚、违法情节较重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进

行现场核查。

第十一条 县统计行政执法支队应当按照档案管理要求，及

时整理举报材料和办理过程中收集、形成的有关材料，归档保

存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石柱县统计局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。


